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6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宗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桂子雅律師

            詹右辰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5744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

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對受照護之人利用機會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甲○○於本院

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都引用如附件起訴書的

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對於因醫療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

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為性交罪，並不以行為人係

具醫師法規定醫師資格之人，利用其與病患間為醫療行為關

係之機會而犯之者為限，尚應包括不具醫師資格之人，利用

其與病患間與醫療相類關係之機會所犯在內，此觀該規定之

構成要件至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87號判決意旨參

照）。被告為他人從事民俗療法之推拿按摩，Ａ女則因腰椎

不適而接受被告之整復以期改善，與被告間當具有相類於醫

療關係，受被告照護，被告利用為Ａ女整復之過程，以不正

當推拿方式對Ａ女為性交，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8條

第1項之對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為性交

罪。

　㈡被告如附件所示對Ａ女為性交行為過程中，揉Ａ女胸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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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Ａ女外陰部等利用機會為猥褻之低度行為，為上開利用機

會為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被告之辯護人雖以被告已坦承犯行並深刻反省，依法論科顯

有情輕法重之情形為由，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酌減被告之

刑。惟查：被告所犯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罪，法定刑為6月

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最低本刑僅有期徒刑6月，而被

告利用對Ａ女按摩之機會，竟對Ａ女為猥褻及性交行為，且

Ａ女亦因此案件而身心受創、無法工作，此有本院公務電話

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1頁），實難認被告所為，有

何刑法第59條所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

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之情形，辯護人此部分之請

求，尚無理由，不足憑採。

  ㈣本院審酌被告於對Ａ女進行民俗療法時，利用Ａ女信任其治

療行為而決定能力弱化之機會，對Ａ女為上開猥褻、性交之

行為，侵犯他人對性自主決定之權利，造成Ａ女心理受創甚

深，且未與Ａ女達成和解或調解，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

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動

機、大學畢業及從事整復工作之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見本

院卷第62-63頁頁）、本案行為態樣、手段、犯罪所生之危

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310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

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

上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吳慧文提起公訴，經檢察官陳俊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法　官　羅子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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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佩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8條

（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

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

會為性交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744號

　　被　　　告　甲○○  男　71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南投縣○○市○○○路000號

　　　　　　　　　　　　（現於法務部○○○○○○○○羈押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詹右辰律師

                桂子雅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係址設南投縣○○市○○○路000號之「○○整復

所」負責人，從事傳統民俗療法之整復推拿等業務，明知進

行之整復推拿服務，屬於非正式醫療之診治行為，為對其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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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執行其他相類醫療關係業務之人。緣成年人BK000-A11307

5（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因腰椎不適，經由A女母

親BK000-A113075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介紹，

於民國113年7月21日15時30分許，前往上開整復所接受推拿

治療，詎甲○○明知A女係因其他相類於醫療關係受其照護

之人，竟基於利用治療照顧機會而為性交行為之犯意，趁無

人在場之際，託詞進行推拿療程，徒手扯開A女之內衣，並

以右手搓揉A女之左胸之方式為A女按摩，復要求A女躺臥在

整復床上，先以大拇指按摩A女陰道外側，再徒手褪去A女之

內褲，將手指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得

逞1次。嗣A女於消費結束返家途中，旋將上情告知B女，並

前往醫院接受驗傷採證，始為警查悉上情。

二、案經A女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據證

人即告訴人A女、證人即A女母親BK000-A113075A於警詢時、

偵查中具結證述明確，復有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受理疑似性

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暨其傷勢照片、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

表、被告與告訴人A女之通話紀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擷圖及社群軟體Dcard文章暨其留言擷圖各1份等件在卷可

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

定。

二、所犯法條：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

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性交罪嫌。被告先徒手撫摸告

訴人A女胸部之猥褻行為係為以手指插入告訴人A女之陰道之

性交之階段行為，為利用機會而為性交行為所吸收，不另論

罪。

　㈡末請審酌被告從事整復治療業務，為滿足個人性慾，竟濫用

告訴人A女對其按摩專業之尊重與信賴，趁店內無其他顧客

在場之時機，率爾對告訴人A女為前揭性交犯行，造成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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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A女身心受創，足徵被告對於他人之性自主決定權顯然缺

乏尊重，其犯罪所生危害亦不容小覷，佐以在社群論壇有多

位被害人因被告逾越男女分際之整復行為身心受創，此部分

事實雖未經本次起訴，然被告坦認過去應該有碰過，僅辯稱

他們沒有說不行等語（見113年8月29日聲羈時法官訊問筆

錄，及113年9月19日檢察官訊問筆錄），足認其他被害人指

述非虛等一切情狀，爰請予從重量刑，以資懲儆。

三、至報告意旨另認被告上開行為另涉有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

機性交罪嫌等語，然而本案尚查無告訴人有何精神、身體障

礙、心智缺陷或不能或不知抗拒相類情形，是報告意旨容有

誤會，然此部分若成立犯罪，核與前述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

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之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

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吳慧文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陳巧庭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8條（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

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

會為性交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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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6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宗濓




選任辯護人  桂子雅律師
            詹右辰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744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對受照護之人利用機會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都引用如附件起訴書的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對於因醫療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為性交罪，並不以行為人係具醫師法規定醫師資格之人，利用其與病患間為醫療行為關係之機會而犯之者為限，尚應包括不具醫師資格之人，利用其與病患間與醫療相類關係之機會所犯在內，此觀該規定之構成要件至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8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為他人從事民俗療法之推拿按摩，Ａ女則因腰椎不適而接受被告之整復以期改善，與被告間當具有相類於醫療關係，受被告照護，被告利用為Ａ女整復之過程，以不正當推拿方式對Ａ女為性交，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對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為性交罪。
　㈡被告如附件所示對Ａ女為性交行為過程中，揉Ａ女胸部，按壓Ａ女外陰部等利用機會為猥褻之低度行為，為上開利用機會為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被告之辯護人雖以被告已坦承犯行並深刻反省，依法論科顯有情輕法重之情形為由，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酌減被告之刑。惟查：被告所犯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罪，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最低本刑僅有期徒刑6月，而被告利用對Ａ女按摩之機會，竟對Ａ女為猥褻及性交行為，且Ａ女亦因此案件而身心受創、無法工作，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1頁），實難認被告所為，有何刑法第59條所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之情形，辯護人此部分之請求，尚無理由，不足憑採。
  ㈣本院審酌被告於對Ａ女進行民俗療法時，利用Ａ女信任其治療行為而決定能力弱化之機會，對Ａ女為上開猥褻、性交之行為，侵犯他人對性自主決定之權利，造成Ａ女心理受創甚深，且未與Ａ女達成和解或調解，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動機、大學畢業及從事整復工作之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2-63頁頁）、本案行為態樣、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310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吳慧文提起公訴，經檢察官陳俊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法　官　羅子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佩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8條
（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744號
　　被　　　告　甲○○  男　71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南投縣○○市○○○路000號
　　　　　　　　　　　　（現於法務部○○○○○○○○羈押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詹右辰律師
                桂子雅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係址設南投縣○○市○○○路000號之「○○整復所」負責人，從事傳統民俗療法之整復推拿等業務，明知進行之整復推拿服務，屬於非正式醫療之診治行為，為對其顧客執行其他相類醫療關係業務之人。緣成年人BK000-A113075（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因腰椎不適，經由A女母親BK000-A113075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介紹，於民國113年7月21日15時30分許，前往上開整復所接受推拿治療，詎甲○○明知A女係因其他相類於醫療關係受其照護之人，竟基於利用治療照顧機會而為性交行為之犯意，趁無人在場之際，託詞進行推拿療程，徒手扯開A女之內衣，並以右手搓揉A女之左胸之方式為A女按摩，復要求A女躺臥在整復床上，先以大拇指按摩A女陰道外側，再徒手褪去A女之內褲，將手指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得逞1次。嗣A女於消費結束返家途中，旋將上情告知B女，並前往醫院接受驗傷採證，始為警查悉上情。
二、案經A女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證人即A女母親BK000-A113075A於警詢時、偵查中具結證述明確，復有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暨其傷勢照片、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被告與告訴人A女之通話紀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及社群軟體Dcard文章暨其留言擷圖各1份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所犯法條：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性交罪嫌。被告先徒手撫摸告訴人A女胸部之猥褻行為係為以手指插入告訴人A女之陰道之性交之階段行為，為利用機會而為性交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末請審酌被告從事整復治療業務，為滿足個人性慾，竟濫用告訴人A女對其按摩專業之尊重與信賴，趁店內無其他顧客在場之時機，率爾對告訴人A女為前揭性交犯行，造成告訴人A女身心受創，足徵被告對於他人之性自主決定權顯然缺乏尊重，其犯罪所生危害亦不容小覷，佐以在社群論壇有多位被害人因被告逾越男女分際之整復行為身心受創，此部分事實雖未經本次起訴，然被告坦認過去應該有碰過，僅辯稱他們沒有說不行等語（見113年8月29日聲羈時法官訊問筆錄，及113年9月19日檢察官訊問筆錄），足認其他被害人指述非虛等一切情狀，爰請予從重量刑，以資懲儆。
三、至報告意旨另認被告上開行為另涉有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嫌等語，然而本案尚查無告訴人有何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不能或不知抗拒相類情形，是報告意旨容有誤會，然此部分若成立犯罪，核與前述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之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吳慧文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陳巧庭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8條（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
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
會為性交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6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宗濓


選任辯護人  桂子雅律師
            詹右辰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5744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
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對受照護之人利用機會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甲○○於本院準
    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都引用如附件起訴書的記
    載。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對於因醫療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
    、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為性交罪，並不以行為人係具
    醫師法規定醫師資格之人，利用其與病患間為醫療行為關係
    之機會而犯之者為限，尚應包括不具醫師資格之人，利用其
    與病患間與醫療相類關係之機會所犯在內，此觀該規定之構
    成要件至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87號判決意旨參照
    ）。被告為他人從事民俗療法之推拿按摩，Ａ女則因腰椎不
    適而接受被告之整復以期改善，與被告間當具有相類於醫療
    關係，受被告照護，被告利用為Ａ女整復之過程，以不正當
    推拿方式對Ａ女為性交，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8條第1
    項之對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為性交罪。
　㈡被告如附件所示對Ａ女為性交行為過程中，揉Ａ女胸部，按壓Ａ
    女外陰部等利用機會為猥褻之低度行為，為上開利用機會為
    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被告之辯護人雖以被告已坦承犯行並深刻反省，依法論科顯
    有情輕法重之情形為由，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酌減被告之
    刑。惟查：被告所犯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罪，法定刑為6月
    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最低本刑僅有期徒刑6月，而被
    告利用對Ａ女按摩之機會，竟對Ａ女為猥褻及性交行為，且Ａ
    女亦因此案件而身心受創、無法工作，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
    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1頁），實難認被告所為，有何
    刑法第59條所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
    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之情形，辯護人此部分之請求
    ，尚無理由，不足憑採。
  ㈣本院審酌被告於對Ａ女進行民俗療法時，利用Ａ女信任其治療
    行為而決定能力弱化之機會，對Ａ女為上開猥褻、性交之行
    為，侵犯他人對性自主決定之權利，造成Ａ女心理受創甚深
    ，且未與Ａ女達成和解或調解，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
    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動機、
    大學畢業及從事整復工作之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見本院卷
    第62-63頁頁）、本案行為態樣、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310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
    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
    上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吳慧文提起公訴，經檢察官陳俊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法　官　羅子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佩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8條
（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
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
會為性交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744號
　　被　　　告　甲○○  男　71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南投縣○○市○○○路000號
　　　　　　　　　　　　（現於法務部○○○○○○○○羈押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詹右辰律師
                桂子雅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
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係址設南投縣○○市○○○路000號之「○○整復所」負責人，
    從事傳統民俗療法之整復推拿等業務，明知進行之整復推拿
    服務，屬於非正式醫療之診治行為，為對其顧客執行其他相
    類醫療關係業務之人。緣成年人BK000-A113075（真實姓名
    年籍詳卷，下稱A女）因腰椎不適，經由A女母親BK000-A113
    075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介紹，於民國113年7
    月21日15時30分許，前往上開整復所接受推拿治療，詎甲○○
    明知A女係因其他相類於醫療關係受其照護之人，竟基於利
    用治療照顧機會而為性交行為之犯意，趁無人在場之際，託
    詞進行推拿療程，徒手扯開A女之內衣，並以右手搓揉A女之
    左胸之方式為A女按摩，復要求A女躺臥在整復床上，先以大
    拇指按摩A女陰道外側，再徒手褪去A女之內褲，將手指插入
    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得逞1次。嗣A女於消
    費結束返家途中，旋將上情告知B女，並前往醫院接受驗傷
    採證，始為警查悉上情。
二、案經A女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據證人
    即告訴人A女、證人即A女母親BK000-A113075A於警詢時、偵
    查中具結證述明確，復有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受理疑似性侵
    害事件驗傷診斷書暨其傷勢照片、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
    被告與告訴人A女之通話紀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
    及社群軟體Dcard文章暨其留言擷圖各1份等件在卷可稽，足
    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所犯法條：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
    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性交罪嫌。被告先徒手撫摸告
    訴人A女胸部之猥褻行為係為以手指插入告訴人A女之陰道之
    性交之階段行為，為利用機會而為性交行為所吸收，不另論
    罪。
　㈡末請審酌被告從事整復治療業務，為滿足個人性慾，竟濫用
    告訴人A女對其按摩專業之尊重與信賴，趁店內無其他顧客
    在場之時機，率爾對告訴人A女為前揭性交犯行，造成告訴
    人A女身心受創，足徵被告對於他人之性自主決定權顯然缺
    乏尊重，其犯罪所生危害亦不容小覷，佐以在社群論壇有多
    位被害人因被告逾越男女分際之整復行為身心受創，此部分
    事實雖未經本次起訴，然被告坦認過去應該有碰過，僅辯稱
    他們沒有說不行等語（見113年8月29日聲羈時法官訊問筆錄
    ，及113年9月19日檢察官訊問筆錄），足認其他被害人指述
    非虛等一切情狀，爰請予從重量刑，以資懲儆。
三、至報告意旨另認被告上開行為另涉有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
    機性交罪嫌等語，然而本案尚查無告訴人有何精神、身體障
    礙、心智缺陷或不能或不知抗拒相類情形，是報告意旨容有
    誤會，然此部分若成立犯罪，核與前述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
    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之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
    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吳慧文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陳巧庭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8條（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
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
會為性交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6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宗濓


選任辯護人  桂子雅律師
            詹右辰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744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對受照護之人利用機會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都引用如附件起訴書的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對於因醫療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為性交罪，並不以行為人係具醫師法規定醫師資格之人，利用其與病患間為醫療行為關係之機會而犯之者為限，尚應包括不具醫師資格之人，利用其與病患間與醫療相類關係之機會所犯在內，此觀該規定之構成要件至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8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為他人從事民俗療法之推拿按摩，Ａ女則因腰椎不適而接受被告之整復以期改善，與被告間當具有相類於醫療關係，受被告照護，被告利用為Ａ女整復之過程，以不正當推拿方式對Ａ女為性交，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對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為性交罪。
　㈡被告如附件所示對Ａ女為性交行為過程中，揉Ａ女胸部，按壓Ａ女外陰部等利用機會為猥褻之低度行為，為上開利用機會為性交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被告之辯護人雖以被告已坦承犯行並深刻反省，依法論科顯有情輕法重之情形為由，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酌減被告之刑。惟查：被告所犯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罪，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最低本刑僅有期徒刑6月，而被告利用對Ａ女按摩之機會，竟對Ａ女為猥褻及性交行為，且Ａ女亦因此案件而身心受創、無法工作，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1頁），實難認被告所為，有何刑法第59條所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之情形，辯護人此部分之請求，尚無理由，不足憑採。
  ㈣本院審酌被告於對Ａ女進行民俗療法時，利用Ａ女信任其治療行為而決定能力弱化之機會，對Ａ女為上開猥褻、性交之行為，侵犯他人對性自主決定之權利，造成Ａ女心理受創甚深，且未與Ａ女達成和解或調解，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之動機、大學畢業及從事整復工作之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2-63頁頁）、本案行為態樣、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310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吳慧文提起公訴，經檢察官陳俊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   
　　　　　　　　　　　　　　　法　官　羅子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佩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8條
（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5744號
　　被　　　告　甲○○  男　71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南投縣○○市○○○路000號　　　　　　　　　　　　（現於法務部○○○○○○○○羈押                        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詹右辰律師                桂子雅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甲○○係址設南投縣○○市○○○路000號之「○○整復所」負責人，從事傳統民俗療法之整復推拿等業務，明知進行之整復推拿服務，屬於非正式醫療之診治行為，為對其顧客執行其他相類醫療關係業務之人。緣成年人BK000-A113075（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因腰椎不適，經由A女母親BK000-A113075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介紹，於民國113年7月21日15時30分許，前往上開整復所接受推拿治療，詎甲○○明知A女係因其他相類於醫療關係受其照護之人，竟基於利用治療照顧機會而為性交行為之犯意，趁無人在場之際，託詞進行推拿療程，徒手扯開A女之內衣，並以右手搓揉A女之左胸之方式為A女按摩，復要求A女躺臥在整復床上，先以大拇指按摩A女陰道外側，再徒手褪去A女之內褲，將手指插入A女陰道內，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交行為得逞1次。嗣A女於消費結束返家途中，旋將上情告知B女，並前往醫院接受驗傷採證，始為警查悉上情。
二、案經A女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南投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甲○○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證人即A女母親BK000-A113075A於警詢時、偵查中具結證述明確，復有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暨其傷勢照片、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被告與告訴人A女之通話紀錄、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及社群軟體Dcard文章暨其留言擷圖各1份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所犯法條：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對於因其他相類醫療關係受自己照護之人利用機會性交罪嫌。被告先徒手撫摸告訴人A女胸部之猥褻行為係為以手指插入告訴人A女之陰道之性交之階段行為，為利用機會而為性交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末請審酌被告從事整復治療業務，為滿足個人性慾，竟濫用告訴人A女對其按摩專業之尊重與信賴，趁店內無其他顧客在場之時機，率爾對告訴人A女為前揭性交犯行，造成告訴人A女身心受創，足徵被告對於他人之性自主決定權顯然缺乏尊重，其犯罪所生危害亦不容小覷，佐以在社群論壇有多位被害人因被告逾越男女分際之整復行為身心受創，此部分事實雖未經本次起訴，然被告坦認過去應該有碰過，僅辯稱他們沒有說不行等語（見113年8月29日聲羈時法官訊問筆錄，及113年9月19日檢察官訊問筆錄），足認其他被害人指述非虛等一切情狀，爰請予從重量刑，以資懲儆。
三、至報告意旨另認被告上開行為另涉有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乘機性交罪嫌等語，然而本案尚查無告訴人有何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不能或不知抗拒相類情形，是報告意旨容有誤會，然此部分若成立犯罪，核與前述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之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吳慧文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  記  官  陳巧庭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8條（利用權勢性交或猥褻罪）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
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
會為性交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 項之未遂犯罰之。



